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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實驗(一) 必 1  1  

電子實驗(二) 必 1  1  

專題實驗(一) 必 1  1  

專題實驗(二) 必 1  1  

系
必
選
課
程 

核心課程 

(四選二) 

數位通訊導論 必 3  

6 

 

數位通訊 必 3   

計算機組織 必 3   

作業系統 必 3   

核心實驗課

程 

(四選二) 

 

通訊實驗 必 1  

2 

 

微算機實驗 必 1   

數位訊號處理實驗 必 1   

計算機網路實驗 必 1    

系
選
修
課
程 

基礎課程 

 

離散數學 選 3    

普通物理(一) 選 3    

普通物理(二) 選 3    

專業選修 

「電腦與通訊工程組」專業

選修課程 
選   15  

「系統與晶片設計組」專業

選修課程 
選   6  

課程學分數小計 36 53 32 

比例分析(最低畢業學分 128) 0.28 0.41 0.25 

IEET 認證規範 4課程標準比例 0.25 0.375 0.25 

IEET 認證規範 4課程學分數之要求 

32 

(數學及基礎

科學須各 9

學分以上) 

48 32 

－ 106 學年度 

專業必修課程調整為 62 學分，普通物理恢復(一)(二) ，電路實驗(一)(二) 調整為

電路實驗。因為 EAC 2016 規範中，工程專業課程分為理論及設計，計算機概論，計

算機程式部分歸於工程專業課程，但部分專業課程包含數學與基礎科學，因此調整

如下: 

 必修科目包含數學與基礎科學之科目普通物理(6)、微積分(6)、工程數學(9-

12)、訊號與系統(3 學分)、計算機概論 (0.7 學分)，計算機程式 (1 學分)、

邏輯設計 (1 學分) 電磁學(2 學分) 、微算機概論(1 學分) 、 電子學(一)(二) 

(1.5 學分) 、電路學(一)(二) (2 學分) 共計 36.2 學分(電腦與通訊工程組)與

34.2 分(系統與晶片設計組電腦與通訊工程組) ，已達畢業學分四分之一以上

(32 學分)。 
 專業科目必修與選修計 91 學分以上，工程專業學分一定大於 54.8 學分(電腦

與通訊工程組)與 56.8 學分(系統與晶片設計組電腦與通訊工程組)，亦達畢業

學分八分之三以上(48 學分)。 
 全人教育課程(通識課程)計必修 32 學分，達最低畢業學分之四分之一以上。 

以必修課程而言，規畫皆符合 EAC 2016 規範內容。 



 

第 87 頁 

106 學年度學生必選修課程分析表(電腦與通訊工程組) 

年

級 
課程名稱 

必/

選修 

學分數 

數學 
基礎 

科學 

工程專業課程 

(若一課程部分屬理

論，部分屬設計，請

分開計算) 

通識

課程 

理論 設計 

校

訂 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(0/0) 0      

全

人

教

育

課

程 

大學入門 (2/) 2     

核心

課程 

人生哲學(2/2) 4     

專業倫理-科技倫理 2     

體育(0) 0     

國文 (2/2) 4     基本

能力

課程 
外國語文  8     

人文與藝術通識領域 4     通識

涵養

課程 

自然與科技通識領域 4     

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4     

一

上 

計算機概論 必修 0.4 0.3 1.5 0.8  

計算機概論實習 必修   0.5 0.5  

微積分(一) 必修 3     

普通物理(一) 必修  3    

一

下 

邏輯設計 必修 1  1.5 0.5  

微積分(二) 必修 3     

普通物理(二) 必修  3    

工程數學-線性代數 必修 3     

計算機程式 必修  1  2  

計算機程式實習 必修   0.5 0.5  

二

上 

電子學(一) 必修 0.5 0.5 2   

邏輯設計實驗 必修   0.3 0.7  

電路學(一) 必修 0.5 0.5 2   

工程數學-微分方程 必修 3     

工程數學-機率學 必修 3     

二

下 

電子學(二) 必修  0.5 1.5 1  

工程數學－複變函數 必修 3     

電路學(二) 必修 0.5 0.5 2   

電路實驗 必修   0.5 0.5  

訊號與系統 必修 2 1    

三

上 

微算機概論 必修 0.5 0.5 1.5 0.5  

電子實驗（一） 必修   0.5 0.5  

電磁學(一) 必修 1 1 1.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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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下 

電子實驗（二） 必修   0.5 0.5  

專題實驗(一) 必修   0.5 0.5  

四

上 
專題實驗(二) 必修   0.5 0.5  

核 

心 

課 

程 

通訊系統導論-英 選修 1 0.8 1 0.2  

四 

選 

二 

數位訊號處理 選修 1 0.8 1 0.2 

計算機組織 選修 0.4 1 1 0.6 

作業系統 選修 0.4 1 1 0.6 

核 

心 

實 

驗 

課 

程 

通訊實驗 選修  0.5 0.5  

四 

選 

二 

微算機實驗 選修   0.5 0.5 

數位訊號處理實驗 選修   0.3 07 

計算機網路實驗 選修   0.4 0.6 

專 

業 

選 

修 

課 

程 

「電腦與通訊工程組」專業

選修課程 15 學分 
選修   15   

「系統與晶片設計組」專業

選修課程 6 學分 
選修   6   

其他專業選修 選修   7   

修課總學分數 
小計 27.2 15.9 43.5 12.4 

 
總計 43.1 55.9 

IEET 認證規範 4 課程學分數之要求 

32 學分 

(數學及基礎科學

須各 9 學分以上) 

48 學分  

學程最低畢業學分數 128 

106 度學生必選修課程分析表(系統與晶片設計組) 

年

級 
課程名稱 

必/

選修 

學分數 

數學 
基礎 

科學 

工程專業課程 

(若一課程部分屬理

論，部分屬設計，請

分開計算) 

通識

課程 

理論 設計 

校

訂 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(0/0) 0      

全

人

教

育

課

程 

大學入門 (2/) 2     

核心

課程 

人生哲學(2/2) 4     

專業倫理-科技倫理 2     

體育(0) 0     

國文 (2/2) 4     基本

能力

課程 
外國語文 8     

人文與藝術通識領域 4     通識

涵養

課程 

自然與科技通識領域 4     

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4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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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上 

計算機概論 必修 0.4 0.3 1.5 0.8  

計算機概論實習 必修   0.5 0.5  

微積分(一) 必修 3     

普通物理(一) 必修  3    

一

下 

邏輯設計 必修 1  1.5 0.5  

普通物理(二) 必修  3    

微積分(二) 必修 3     

工程數學-線性代數 必修 3     

計算機程式 必修  1  2  

計算機程式實習 必修   0.5 0.5  

二

上 

電子學(一) 必修 0.5 0.5 2   

邏輯設計實驗 必修   0.3 0.7  

電路學(一) 必修 0.5 0.5 2   

工程數學-微分方程 必修 3     

電路實驗 必修   0.5 0.5  

工程數學-機率學 必修 

3 

   二 

選 

一 

二

下 

工程數學－複變函數 必修    

電子學(二) 必修  0.5 1.5 1  

電路學(二) 必修 0.5 0.5 2   

訊號與系統 必修 2 1    

三

上 

微算機概論 必修 0.5 0.5 1.5 0.5  

電子實驗（一） 必修   0.5 0.5  

電磁學 必修 1 1 1.   

電子學(三) 必修 0.5 0.5 1 1  

三

下 

電子實驗（二） 必修   0.5 0.5  

專題實驗(一) 必修   0.5 0.5  

四

上 
專題實驗(二) 必修   0.5 0.5  

 

核 

心 

課 

程 

控制工程 選修 1 0.5 1 0.5 
 

四 

選 

二 

電機機械 選修 1 0.5 1 0.5 

數位系統設計 選修  1 1 1 

VLSI電路設計導論 選修  1 1 1 

 

核 

心 

實 

驗 

課 

程 

控制實驗 選修    1 

四 

選 

二 

數位控制實驗 選修    1 

數位積體電路設計實習 選修   0.2 0.8 

可程式系統晶片設計實習 選修    1 

專 

業 

選 

修 

「系統與晶片設計組」專業

選修課程 15 學分 
選修   15   

「電腦與通訊工程組」專業

選修課程 6 學分 
選修   6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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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專業選修 選修   5   

修課總學分數 
小計 23.9 15.3 48.0 16.8 

 
總計 39.2 64.8 

IEET 認證規範 4 課程學分數之要求 

32 學分 

(數學及基礎科學

須各 9 學分以上) 

48 學分  

學程最低畢業學分數 128 

－ 107 學年度 

不分組招生，專業必修課程調整為 56 學分，必選課程 (A)四選二(共 6 學分包含複變)

函數，必選課程(B)八選三(共 9 學分)及必選實驗課程(C)八選二(共 2 學分) 

 必修科目包含數學與基礎科學之科目普通物理(6)、微積分(6)、工程數學(9)、

訊號與系統(3 學分)、計算機概論 (0.7 學分)，計算機程式 (1 學分)、邏輯設計 (1

學分) 、電磁學(2 學分) 、 電子學(一)(二) (1.5 學分) 、電路學(一)(二) (2 學分) 

共計 32.2 學分已達畢業學分四分之一以上(32 學分)。 
 專業科目必修與選修計 91 學分以上，工程專業學分一定大於 58.8 學分，亦達

畢業學分八分之三以上(48 學分)。 
 全人教育課程(通識課程)計必修 32 學分，亦達最低畢業學分之四分之一以上。 

以必修課程而言，規畫皆符合 EAC 2016 規範內容。 

107 學年度電機工程學系學生必修課程分析表 

年

級 
課程名稱 

必/

選修 

學分數 

數學 
基礎 

科學 

工程專業課程 

(若一課程部分屬理

論，部分屬設計，請

分開計算) 

通識

課程 

理論 設計 

校

訂 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(0/0) 0      

全

人

教

育

課

程 

大學入門 (2/) 2     

核心

課程 

人生哲學(2/2) 4     

專業倫理-科技倫理 2     

體育(0) 0     

國文 (2/2) 4     基本

能力

課程 
外國語文  8     

人文與藝術通識領域 4     通識

涵養

課程 

自然與科技通識領域 4     

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4     

一

上 

計算機概論 必修 0.4 0.3  1.5  0.8  

計算機概論實習 必修   0.5 0.5  

微積分(一) 必修 3     

普通物理(一) 必修  3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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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下 

普通物理(二) 必修  3    

微積分(二) 必修 3     

工程數學-線性代數 必修 3     

計算機程式 必修  1  2  

計算機程式實習 必修   0.5 0.5  

  二

上 

電子學(一) 必修 0.5 0.5 2   

邏輯設計 必修 1  1.5 0.5  

電路學(一) 必修 0.5 0.5 2   

工程數學-微分方程 必修 3     

工程數學-機率學 必修 3     

電路實驗 必修   0.5 0.5  

   

二

下 

電子學(二) 必修  0.5 1.5 1  

邏輯設計實驗 必修   0.3 0.7  

電路學(二) 必修 0.5 0.5 2   

訊號與系統 必修 2 1    

   

三

上 

電磁學(一) 必修 1 1 1.   

電子實驗（一） 必修   0.5 0.5  

   

三

下 

電子實驗（二） 必修   0.5 0.5  

專題實驗(一) 必修   0.5 0.5  

四

上 
專題實驗(二) 必修   0.5 0.5  

  小計 20.9 11.3 15.3 8.9  

必 

選 

程   

A 

工程數學－複變函數 必選 3    

四 

選 

二 

電子學(三) 必選 0.5 0.5 1 1 

微算機概論 必選     

電磁學(二) 必選 1 1 1.  

必 

選 

B 

控制工程 選修 1 0.5 1 0.5 

 

八 

選 

三 

電機機械 選修 1 0.5 1 0.5 

數位系統設計 選修  1 1 1 

VLSI電路設計導論 選修  1 1 1 

通訊系統導論-英 選修 1 0.8 1 0.2 

數位訊號處理 選修 1 0.8 1 0.2 

計算機組織 選修 0.4 1 1 0.6 

資料結構 選修   1 2 

必 

選 

C 

控制實驗 選修    1 

八 

選 

二 

數位控制實驗 選修    1 

數位積體電路設計實習 選修   0.2 0.8 

可程式系統晶片設計實習 選修    1 

通訊實驗 選修  0.5 0.5  

微算機實驗 選修   0.5 0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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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訊號處理實驗 選修   0.3 07 

計算機網路實驗 選修   0.4 0.6 

 專 

業 

選 

修 

專業選修課程 18 分 選修   18   

其他專業選修 5 選修   5   

修課總學分數 
小計 30.3 19.4 51.7 27.9 

 
總計 48.7 79.6 

IEET 認證規範 4 課程學分數之要求 

32 學分 

(數學及基礎科學

須各 9 學分以上) 

48 學分  

學程最低畢業學分數 128 

我們取電機系大學部 105 學年度系晶組應屆畢業生，依學生成績高、中、低各抽取

一份，大學部電通組應屆畢業生，依學生成績高、中、低各抽取一份，共抽取 6 份。表

4.4 為一名畢業生成績單分析表，是一名電通組成績優等學生之成績分析表，經成績分

析，可知其皆符合 EAC 2016 規範內容。其他成績單分析表請參考附件。 

4.2 課程規劃與教學須符合產業需求，並能培養學生將所學應用在工程實務的

能力。 

本系考量電機工程產學業的需求，培養學生具應用於電機工程各領域實務實作之能力。

規劃學系課程時，要求教師隨時注意社會潮流趨勢，調整教學方向與內容，使學生適時地了

解社會動態，掌握未來產業之需求。 

 跨領域學程 

跨領域整合乃台灣產業之趨勢，本系整合教學與實驗資源、協助引導學生能系統化的

修習跨領域課程、並讓學生更瞭解各課程之間的關連性以及在不同產業之間的發展性，系

上規劃了多項跨不同領域專業學程。同學在畢業時若修課內容滿足學程之要求，將可獲頒

「學程證書」。此專業學程證書之授予辦法請參考「輔仁大學電機系學程證書授予辦

法」，而學程修課規定如下:  

(1) 修課通過基礎課程所有六門課 (18 學分)。 

(2) 修課通過選修課程至少四門課 (12 學分)。 

(3) 所有課程在電子或電機系修讀皆可。(適用於兩系尚未合併前) 

(4) 課目名稱未列入學程者 (含相關系所開課)，得由系主任審其內容，決定是否

准於等同本學程科目。 

－ 本系目前規劃6個學程，包括數位積體電路設計學程、數位訊號與影像處理學程、電

力電子積體電路設計學程、多媒體網路通訊學程、嵌入式軟體設計學程、無線通訊

系統設計學程等。 

－ 其修課規劃圖及辦法請參考本系網頁課程規劃之專業學程。本系積極推動專業學程

修課，自101學年度起，學生應在選課計畫書提出預計完成之專業學程。 

 電子科技講座 

為擴展同學們對未來產業界的視野，並能在學校期間就開始關心、瞭解產業界的發展

動態與方向，系上於大三、大四高年級上學期特別安排了一門「電子科技講座」課程。該

http://www.ee.fju.edu.tw/data.php?id=54&tpl=3
http://www.ee.fju.edu.tw/data.php?id=54&tpl=3
http://www.ee.fju.edu.tw/data.php?id=54&tpl=3

